
办理用电业务授权委托书

（参考模板）

兹委托 （单位/同志），为□本人□本单位在广州供电局（是

否全权，请明确授权范围）办理用电业务申请及相关业务的代理人，其权限是：

□1 代为提出新装/增容/变更用电申请；

□2 代为办理《供用电合同》应用电子签章事宜；

□3 代表本单位/本人提交和签署办理上述事务的文件并代表本单位/本人对相关事项予以

签署确认。

若上述业务内容有变动,我公司将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局,如果我公司未及时通知贵公司,

所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。
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

特此申明。

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授权人签名（盖章） 被授权人签名（盖章）

身份证号码（或登记证书号码） 身份证号码（或登记证书号码）

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

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

备注：

1、授权人必须是客户本人。

企业:客户本人是指法定代表人或由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人员。被授权人必须是法定代表

人所属企业员工。

居民:客户本人是指用电地址的产权所有人。

2、办理业务时被授权人必须提供本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明、被授权人与企业

的劳动关系、社保关系证明。


